关于申报2026年农机报废回收企业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1745号）文件精神和山东省有关工作要求，加快我区老旧农机报废淘汰进程，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做好我区2026年农机报废更新工作，决定重新遴选农机报废回收拆解企业。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报范围
普通农机拆解要求在文登区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也可以是依法具有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其他企业或农机合作服务组织。
二、申报条件 
1、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经营范围包含农业机械相关业务的企业或社会服务组织。
2、回收拆解企业应当有专门拆解和停放报废农机的场地，面积不低于800平方米，拆解车间要采取地面硬化、封闭或半封闭管理、装监控设备，能够实施联网，对报废机械的拆解实行全程监控并储存。
3、有必要拆解设备和消防设施（拆解工具、起吊设备、称重设备、气割设备、收集废油设备等）和消防设施（干粉灭火器材、消防栓、防火沙、消防锹等）。
4、拆解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环保等规定，参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NY/T2900—2022）开展报废农机回收拆解工作。
5、具有与报废农业机械拆解工作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相关岗位证件）和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操作。
8、没有出售、维修已报废农业机械或者出售已报废发动机、车架、变速箱、前桥、后桥，拼装农业机械、收销赃等违法行为。
三、申报材料 
1、《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认定申请书》（见附件1），一式三份。
2、《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基本情况表》（见附件2），一式三份。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4、管理人员身份证、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证及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一份。
5、拆解设备清单和消防设施清单。
6、回收拆解场地证明资料。
四、申报程序
1、企业申报。申报企业于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提交相关材料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2、县级审核。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对申报企业条件进行现场勘验审核，拟择优确定农业机械报废回收企业，并向社会公示。
3、市级备案。经公示无异议后的农业机械报废回收企业上报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农机主管部门备案，并通过文登区人民政府网向社会公布。
五、申报地点
申报地点：文登区圣经山路57号
申报单位：文登区农机发展中心
材料报送联系人：王秀平
联系电话：0631-8480015
                           

文登区农机发展中心       
[bookmark: _GoBack]2026年4月17日         

